
經濟部商業服務業系統節能專案補助要點 

113年 1月 18日經商字第 11268002860號令修正 

一、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推動商業服務業節約能源，辦理系統化節能改善

專案補助，建立示範模式予以推廣，以提升整體能源使用效率，特訂定本要

點。 

二、本要點所定事項，本部得委任商業發展署或委託專業單位辦理。 

三、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部石油基金編列預算支應。 

四、本要點之受理申請期間，由本部於辦理補助年度另行公告之；如當年度之補

助經費即將用罄，本部得公告終止補助及提前截止受理申請補助。 

五、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總機構：指依法首先設立，以管轄全部組織之機構。 

（二）能源技術服務業：指依公司法登記成立之法人，且營業項目包括能源

技術服務業。 

（三）節能績效量測與驗證工程師：指領有台灣能源技術服務產業發展協會

與中華民國能源技術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共同核發且有效之節能績效

量測與驗證工程師職能認證證書者。 

（四）節能計畫：指能源技術服務業與受補助對象簽訂契約，就提升受補助

對象能源使用效率進行改善且有節能績效量測與驗證工程師參與及

簽署相關報告書之服務計畫。 

（五）節能計畫節能率：指節能計畫範圍中，改善計畫施行後之節能總量除

以未改善前能源總用量之百分比率。 

（六）專案管理：指申請單位為辦理節能計畫，所委託專業機構辦理招標、

節能績效量測驗證文件諮詢與審查、工程監造及其他相關工作。 

六、本要點補助對象為符合下列情形者： 

（一）申請單位契約用電容量(得依改善地點之電號合併計算)達一百瓩以

上。 

（二）申請單位之營業項目或事業類型符合下列之一： 

１、依法辦理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有限合夥登記，或無上述登記而

有稅籍登記之營利事業，且其稅籍登記營業項目符合附件一。 

２、符合附件二所列之事業類型，且已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



開業執照、登記或立案證書(明)等相關文件。 

３、其他經本部認定之情形。 

（三）受補助對象同一年度以補助一案為限，另申請補助項目於當年度已獲

得本要點或其他政府補助者，不得於同一年度再次申請本補助。 

（四）設有分支機構者，應以總機構名義申請。 

七、本要點補助條件如下： 

（一）節能計畫節能率達百分之十以上。 

（二）節能計畫未獲其他補助。 

（三）不得使用中國大陸軟體。 

（四）改善地點除取得有效觀光工廠標章者外，不得為製造工廠。 

八、本要點所定節能計畫之補助額度以該計畫執行總經費三分之一為原則，並以

新臺幣五百萬元為上限。 

九、申請單位應於受理申請期間內，檢具申請書(如附件三)，併同節能計畫書(如

附件四)於本部公告之申請網站線上申請補助，逾期不予受理。 

申請單位提送之文件有不全或記載不完備者，得通知限期補正；未依通知期

限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得駁回其申請。 

申請單位提出申請時，視為同意本部將前項通知依電子簽章法相關規定發送

至申請單位指定之手機電訊系統或電子郵件系統，並於發送時發生送達效力。 

十、本部得遴聘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專家及學者，組成審查小組，審查申

請單位之節能計畫書。 

申請單位之節能計畫書應依下列項目評分，平均得分達七十分以上者，始得

補助： 

（一）節能計畫規劃完整性與示範推廣功能性。 

（二）節能計畫之節能率、節能量、CO2 減量及節能效益。 

（三）節能計畫經費預估合理性。 

（四）節能績效量測、驗證方法合理性。 

（五）節能計畫後續維護運作規劃。 

本部按評分結果，依次核定申請案件節能計畫之執行內容、經費及補助金額，

至年度預算用罄為止。 

十一、補助經費支用範圍以下列項目為限： 

（一）節能計畫之設備與其附屬周邊設備（包括檢測儀器、控制系統、其



他相關設備）、技術及專利之費用。 

（二）因安裝前款設備直接發生之材料、零件、設備使用費、工程施作及

其他相關費用。 

（三）專案管理技術服務費用。 

（四）監造技術服務費用。 

（五）其他與節能計畫相關之必要費用（如保險費用、工安衛費用、節能

績效驗證費用及其他相關費用）。 

十二、受補助對象應於補助核定之日起一個月內，辦理補助契約之簽訂，並於補

助契約簽訂後三個月內，完成節能計畫採購程序。 

受補助對象未於前項期間辦理簽約者，本部得廢止其補助之核定；簽約後

未於前項期間完成採購程序，本部得終止契約並廢止其補助之核定。但有

正當理由經本部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補助契約應規範內容如下： 

（一）履約標的及期間。 

（二）補助經費及其撥付、收回方式。 

（三）變更或終止之程序。 

（四）履行契約之義務、責任及相關罰則。 

十三、受補助對象應依節能計畫書中所定驗證方式，與能源技術服務業者執行節

能績效量測驗證工作，並依下列規定檢送有關文件： 

（一）於辦理改善前基準線量測時，副知本部，並於量測完成後三十日內

提交本部經節能績效量測與驗證工程師簽署之基準線建立報告書。 

（二）工程完工後，於辦理節能績效量測驗證時，副知本部，且於量測驗

證完成後四十五日內，提交完工證明及經節能績效量測與驗證工程

師簽署之節能績效量測驗證報告書予本部查驗。 

能源技術服務業於執行前項工作時，應向受補助對象提供簽署前項報告

書之節能績效量測與驗證工程師之有效職能認證證書影本，並由受補助

對象依前項所定期限將該證書影本併同各該報告書送交本部查驗。 

十四、受補助對象完成節能計畫採購程序後，檢具簽約計畫書暨契約書一式三份、

領據(或收據)及該契約所定之文件，申請撥付補助款總額之百分之三十。 

受補助對象提交節能績效量測驗證報告書並經本部認可後，由受補助對

象檢具領據(或收據)、會計報表，申請撥付其餘補助款。 

受補助對象須於規定期限前，依前項規定完成節能績效量測驗證報告書



並請領補助款完畢（以下簡稱專案補助結案）。受補助對象如因不可抗力

情事致無法依限完成專案補助結案，得於前項期限屆至前申請展延。 

前項專案補助結案期限及其展延條件，由本部另行公告之。 

十五、受補助對象應於補助契約簽訂之日起五年內，依本部要求配合辦理示範觀

摩活動。 

十六、本部得派員訪查受補助對象執行節能計畫辦理情形，受補助對象應配合並

詳實提供相關資料。 

十七、受補助對象申請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資料內容真實性負責，如

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十八、受補助對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部得撤銷或廢止補助、解除或終止補助

契約，及追回全部或部分撥付之補助金額，並得依情節輕重，對該對象停

止補助一年至五年： 

（一）節能計畫改善工程完成後，節能計畫節能率未達補助契約約定之節

能率。 

（二）設置或執行情形與申請書及節能計畫書所載內容不符，而影響補助

目的。 

（三）補助金額挪為他用者，未依通知限期改善。 

（四）無正當理由停止節能計畫或進度嚴重落後，未依通知限期改善。 

（五）受補助對象於計畫執行期間內有解散、歇業或類似之情事。 

（六）受補助對象未依第十三點、第十四點及第十六點規定執行，經通知

限期履行，屆期不履行。 

（七）補助契約簽訂後，無正當理由未依約履行。 

（八）以詐欺或其他不正方式申請補助，或申請文件有虛偽、隱匿等不實

情事。 

（九）節能計畫內容（含設備）曾獲其他政府計畫補助。 

（十）其他有不符合本要點規定之情事。 

受補助對象經依前項第一款規定終止補助契約，其節能計畫節能率未達百

分之十者，應追回全部之撥付補助金額；其節能計畫節能率達百分之十但

未達補助契約約定節能率者，按未達約定節能率之比例計算追回撥付之補

助金額。 

十九、受補助對象自行保存之各項支用單據及各種記帳憑證、會計報告、帳簿及

重要備查簿等，應依相關法規妥善保存，供後續查核。未依規定妥善保存，



致有毀損、滅失等情事，應依情節輕重對受補助對象酌減嗣後補助款或停

止補助一年至五年。 

二十、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相關規定辦理。 

  



附件一、補助申請適用行業別 

適用行業及其稅務行業標準分類項目及代碼明細表 

稅務行業標準分類大類 子類 

G批發及零售業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

為 45-48之各子類 

H運輸及倉儲業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

為 49-54之各子類 

I住宿及餐飲業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

為 55-56之各子類 

J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

服務業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

為 58-63之各子類 

K金融及保險業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

為 64-66之各子類 

L不動產業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

為 67-68之各子類 

M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

為 69-76之各子類 

N支援服務業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

為 77-82之各子類 

O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

全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

為 83-84之各子類 

P教育業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

為 85之各子類 

Q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

為 86-88之各子類 

R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

為 90-93之各子類 

S其他服務業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

為 94-96之各子類 
 



附件二 

符合商業服務業之事業類型 

 

 

事業類型 佐證文件 

醫事機構、托嬰中心、長照機構、早期

療育機構、老人福利機構、兒少福利安

置及教養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依衛生福利部公示之單位，免另佐

證。 

演藝團體 立案證明。 

短期補習班、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教保服務機構、各級學校 

依教育部公示之單位，免另佐證。 

民宿業 依交通部觀光署公示之單位，免另

佐證。 

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 依交通部公路局公示之單位，免另

佐證。 

政府機關 依行政院公示之單位，免另佐證。 

執業事務所 登記證明。 



附件三 
經濟部商業服務業系統節能專案補助申請書 

計畫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計畫編號：  

一、申請單位基本資料 

單位名稱  統一編號  

負責人  身份證字號  

登記地址 □□□□□ 

稅籍登記項目  

計畫主持人  
聯絡電話 # 行動電話  

電子信箱  

計畫聯絡人 
 

聯絡電話 # 行動電話  

電子信箱  

通訊地址 □□□□□ 

二、能源技術服務業 

單位名稱  統一編號  

公司登記項目  

三、計畫基本資料 

產業別 (請依所屬附件一項目名稱填寫) 

申請文件 

項目 文件上傳時間 

計畫書  

契約用電容量證明(如電費收據)  

申請補助經費 元 執行總經費 元 

聲明事項 
一、本單位瞭解本要點內容，並願意受其拘束，保證所提文件真實無誤，如有虛偽、造假、隱匿或不

實者，願無異議喪失申請資格，涉及刑法及其他法律部分並應負相關法律責任。 
二、節能計畫未獲其他補助。 
三、本單位同意經濟部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蒐集、處理、利用本單位提交之申請資料

所載個人資料，以執行本要點規定之補助。 
四、計畫申請及執行無其他經濟部公告禁止之事項。 
五、本單位同意經濟部得查調系統節能專案等相關資料，並同意經濟部得於去識別化後引用相關數據

資料進行分析及利用。 
六、本單位如有侵害第三人之合法權益時，應自行處理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如因此致經濟部涉訟或

應對第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本單位應負責應訴、支付損害賠償及律師服務等因訴訟衍生之一切
費用。 

七、不得使用中國大陸軟體。 
八、本申請書提交時，視為同意上述聲

明。 
 
 
 
 
 

如未使用工商憑證，請蓋公司及負責人印章後電子檔上傳。 
 

授權資訊 

憑證發放單位： 
憑證代碼：(如統一編號/識別代碼/機關代碼) 
單位名稱： 
有效期限： 
簽章日期： 



附件四 
 
 
 

經濟部商業服務業系統節能專案補助 
 

 
 

計畫書 

 

 

 
計畫名稱： 

 產業別： 

計畫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計畫書摘要 

計畫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計畫編號：  

一、申請單位基本資料 

單位名稱  統一編號  

登記地址 □□□□□ 

稅籍登記項目  

計畫主持人  
聯絡電話 # 行動電話  

電子信箱  

計畫聯絡人 
 

聯絡電話 # 行動電話  

電子信箱  

通訊地址 □□□□□ 

二、能源技術服務業 

單位名稱  統一編號  

公司登記項目  

量測與驗證工程師 (申請可勾選待聘) 證書資訊  

三、計畫基本資料 

名稱 節能計畫 

執行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個月) 

產業別  

承諾事項 節能率 % 

付款資訊 補助經費 預定時間 

第一期款(30%)   

第二期款(70%)   

申請補助經費 元 執行總經費 元 



壹、 計畫工作項目與執行方式 
一、 申請單位目前現況 

 

二、 申請單位能源使用情況 

 

三、 計畫執行方式 

(一) 措施說明 

(二) 節能績效量測、驗證及計算方式說明 

(三) 節能績效量測及驗證之基本約定 

四、 預期成果及效益 

*預計節能成果外，需進行執行後續運作規劃。 

 

五、 查核工作項目及執行進度說明 

 
 
 

貳、 經費需求 
一、 經費預算表 

 

二、 委託技術工作明細 

*不得使用中國大陸軟體。 

*改善地點除取得有效觀光工廠標章者外，不得為製造工廠。 

 

三、 產品材料明細表 
 


